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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

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

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并取

得公司向本所作出的如下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

的、真实、完整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

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件

及所述事实均真实、准确和完整。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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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

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公司提供

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30日公告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四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以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

简称“《股东会通知》”），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6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了《股东会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

式、召集人、会议审议议案、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以及登记方法等内容，

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超过7个工作日。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80号）如期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齐颖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http://www.sse.com.cn）等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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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召开方式、会议审

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所列明的内容一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机构股

东的营业执照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

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为 190,339,8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144 %。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参

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94,228,7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221 %。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还包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

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审议

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

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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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

数据。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相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汇总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22,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3962%；反对 15,25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3623%；弃权 68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5%。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68,607,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3910%；反对 15,25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3623%；弃权 70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7%。

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557,1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3734%；反对 14,23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0039%；弃权1,77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370,7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438%；反对

14,239,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632%；弃权1,771,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930%。

4、关于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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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68,571,9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3786%；反对 15,34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3923%；弃权65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385,5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164 %；反对

15,34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856%

；弃权65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8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但因其与董事2025

年度薪酬合并在同一方案文件里，因此于本次股东会一并提交。

5、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37,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4017%；反对 14,209,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932%；弃权1,72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051%。

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57,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4085%；反对 14,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863%；弃权1,72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052%。

7、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57,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4085%；反对 14,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863%；弃权1,72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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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02,7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3894%；反对 14,229,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0002%；弃权1,73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104%。

9、关于修订《关联方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641,4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4030%；反对 14,190,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866%；弃权1,73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6104%。

10、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8,535,9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4.3659 %；反对 15,42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4204%；弃权 607,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137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349,5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398 %；反对

15,424,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781%；弃权 607,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9821%。

11.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选举齐颖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65,439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355%。



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第 8 页 共 11 页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78,999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3688%。

11.02、选举刘德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34,846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48,406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2187%。

11.03、选举雷雨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64,847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353%。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78,407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3659%。

11.04、选举赵宝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14,854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28,414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1206%。

11.05、选举陈久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44,847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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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8,407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2678%。

11.06、选举臧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394,848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08,408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0225%。

12.00、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李晓龙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559,841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687%。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3,401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8320%。

12.02、选举冯世凯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384,830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07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98,390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0.9733%。

12.03、选举张俊民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64,405,133票，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92.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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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18,693票，得

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0729%。

本次股东会同时听取了《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

度述职报告》《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报

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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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砉尨汇

李硕

经办律师： 2李归宗翰

202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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